《寻乌县林木采伐、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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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林木采伐、经营管理，有效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寻乌县林木采伐、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寻府办字〔2021〕59号）于2022年7月13日正式发布实施，现实施已满三年，现将实施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合法性。该规范性文件依法依规明确了县政府、 乡镇政府、县政府工作部门在重大行政决策方面的职责、权限及实施步骤等，与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政策文件规定相一致，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该规范性文件依法依规征求相关人员意见后集体讨论定稿，由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查通过，经县政府第112次常务会研究讨论同意印发，文件制定流程合法合规。
（二）合理性。该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职权与职责、权利与义务相当，具体制度措施必要适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要求。
（三）操作性。该规范性文件具体可行，能解决重大行政决策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实施措施高效、便民，程序正当、 简便、易于操作。
（四）规范性。该规范性文件的体例结构和文字表述等符合规范，逻辑结构紧密，没有影响文件正确、有效实施的因素。
（五）协调性。该规范性文件能够与原政策相互衔接，群众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实施单位的权力与责任相当，与现有政策没有冲突性条款。
（六）绩效性。得到普遍遵守和执行，实现预期目的；实施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贯彻执行的成本效益分析达到预期要求，社会各界反映情况良好。
二、取得成效
截至2024年11月，通过《办法》的实施切实提高林木采伐审批和管理的服务效率、服务质量，进一步加强了林木采伐、经营监督管理，完善了林木采伐相关制度，有效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全面提升了我县森林资源管理水平。
三、是否继续实施
《寻乌县林木采伐、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主体适格、程序合规、内容合法，整体具备合法性；通过政策出台，进一步加强了林木采伐、经营监督管理，全面提升了我县森林资源管理水平。《办法》实现了一定的预期目的，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因依据的相关政策法规发生变化，建议进行修订，修改完善本《办法》，待修订后继续实施。


